致应征青年及家长的一封信

应征青年及家长：

你们好!在一年一度征兵工作展开之际，对你们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积极报名参军表示衷心感谢!“报国自古英雄事”，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神圣义务，军营是一所“大学校”，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增长你的才干；军营是一座“大熔炉”，可以磨炼你的意志、锤炼你的性格；军营是一个“大家庭”，可以广交挚友、丰富你的阅历；军营是一个“大舞台”，可以使你尽展才华、建功立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目前，今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为防止和纠正征兵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确保新兵质量，现就有关问题告知如下：
一、政策规定
时间安排：2009年征兵工作于11月1日进入实施阶段。各县（市、区）体检开始时间根据接兵部队人员到位情况确定，11月15日前完成体检工作，11月30日前完成政审、走访工作，12月8日前完成定兵公示。12月10日开始起运新兵，12月31日前新兵输送完毕。
年龄条件：应征的男青年为2009年年满18至20岁（2009年12月31日前），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可放宽到21周岁，女青年为2009年年满18至19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男女生可放宽到22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高职（专科）毕业生可放宽到23岁，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可放宽到24周岁。为适应部队的需要，根据本人自愿，可征集部分年满17岁的2009年高中应届毕业生和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入伍。
文化条件：征集的主体对象为各级各类本科、大专、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下同)院校2009年应届毕业生，优先征集学历高的青年入伍，加大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征集力度。征集的男青年，应具备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除少数民族青年以外，不再征集初中生。征集的女青年，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校生和2009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各级各类本科、大专、高中院校学生完成专业课程学习后，参加实习至2010年毕业的的也可报名应征。正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就学的在校生（主要征集2009年入校的学生），入伍后，原就读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保留其学籍，退伍后准其复学。
身体条件：应征青年要经过外科、内科、五官科、腹部超声、心电图、血检、尿检、透视、艾滋病、吸食毒品、心理测试等项目检查，身体符合国防部颁发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为适应征集对象主体的调整变化，国防部对征兵体检的部分标准进行了修改，对陆勤岗位视力标准适当放宽，其中高中学历的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7、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分别降低了0.1，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及在校大学生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6，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
优惠政策：为鼓励大学应届毕业生报名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我们将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是开辟绿色通道。凡初审合格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将全部确定为预征对象并安排进站体检；对各种原因延误报名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在体检结束前，各县（市、区）征兵办公室将及时安排其上站体检，不受进站人员比例的限制。二是优先征集。优先批准大学应届毕业生入伍，在体检政审合格的非农业户口青年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未全部批准入伍前，不得批准高中文化程度青年入伍。三是优先选拔使用。同等条件下，高等毕业生士兵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技术岗位等方面予以优先;对具有本科、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士兵，表现优秀、符合四总部有关规定的，可直接选拔为军官。四是考学升学优惠。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士兵退伍后，参加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生时，优先录取；退役后三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后免试推荐入读硕士研究生；具有高职（专科）学历的，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或经过一定考核，入读普通本科。五是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对应征入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由中央财政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每名高校应届毕业生每学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金额，最高不超过6000元。高于6000元的，按照每年6000元的金额实行补偿或代偿，低于6000元的，按照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两者就高的原则，实行补偿或代偿（具体规定和申请办法可到原就读高校或市、县两级兵役机关咨询）。六是退伍可重新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出现役后1年内，可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证。各地公安部门依据退出现役高校毕业生所持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为其办理从原籍到工作所在地的户口迁移手续。七是农业户口大学毕业生按照非农业户口征集。对批准入伍的农业户口农业大学毕业生，我们将单独发放《优待安置证》，退役后享受城镇退役士兵同等待遇。
征兵纪律：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借征兵之便收取任何费用。遇有乱收费的情况，应征青年及家长应予以拒绝，并向上级举报。新兵及其家长不得宴请征接兵人员，更不得送礼品礼金、为征接兵人员安排住宿、浏览、娱乐性活动及提供交通工具。新兵走访期间、接兵人员要在基层武装部人员的陪同下家访，应征青年及其家长有权拒绝私自家访，不要听信接兵人员要求到其居住地接受检查或询问。
二、报名程序

应征青年要持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武装部报名，不要通过社会上的私人关系介绍入伍，防止上当受骗。
三、广泛接受社会咨询与监督
应征青年及家长应加强对征接兵人员的监督。发现不廉洁行为，请及举报，我们将认真进行查处。郑州市征兵办公室举报电话：0371-67449611。

祝应征青及年家长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郑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二 0 0 九年十月十五日
